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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杭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由杭州中海城溪房地产有限

公司出资建设，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五常港路西侧和蒋村一

号路（规划）南侧。总占地面积 7332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564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664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9000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西侧有规划道路、绿化带和小河道（联

结余杭塘河和五常港）。 

建设单位于 2013 年 3 月委托浙江大学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2013 年 4 月 19 日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对项目环评进行批复

（浙环建[2013]34 号）。 

环评批复本项目用地面积 7332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5642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664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9000 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约 29500 万美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606 万元。 

本项目于 2013 年 2 月开工建设，于 2014 年 7 月完成土建及设备

安装。由于目前只完成主体的土建工程、设备安装，待交付使用，因

此本次实施环保设施（先行）验收调查，调查范围为：检查、评价项

目环评及其批复意见中要求的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调查、评价工程

结束后的生态恢复情况，以及工程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

影响。待该工程交付使用，且试运行负荷达到 75％以上时，建设单

位需再次委托资质单位进行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调查。 

受杭州中海城溪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组

织本项目阶段性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调查工作。2014 年 6 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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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心派员进行了现场勘察、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查阅相关

材料编制了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先行）竣工验收调查报告。 



杭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先行）竣工验收调查报告 

                       第 3 页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一、总  论 
1.1 编制依据 

1、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0〕38 号，《关于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附件《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 

4、浙江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令第 288 号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2012； 

5、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浙环发[2009]89 号文《关于印发〈浙江省

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管理规定〉的通知》； 

6、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浙环建函[2013]34 号 《关于杭政储出

[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7、浙江大学《杭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 

1.2 调查目的 

1、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查阅，评价分析工程结束后的生态恢复

情况，以及项目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2、检查项目环评及批复意见中环保要求的落实情况，检查项目

环境管理情况，提出存在问题和建议。 

1.3 环评报告回顾及审批意见 

1.3.1 环评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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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条款之一。合理选择装卸、堆放等施工场地，优化运输路线，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气，严格执行《杭州市城市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确保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相应限值要求。选择合理施工时间，施工生活污

水和生产废水须经收集、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相应限值要求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统一处理。选

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施工工艺，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合理选择施

工车辆进出路线，无施工工艺特需，夜间不得施工，确需进行夜间施

工的，需经有关部门审批；施工噪声需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标准限值要求。施工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应当分

类堆存，按有关规范要求安全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3）项目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合理设计，实行雨、污分流。生

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4）加强营运期地下停车库汽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交通

管理，减少汽车在地下停车库的运行时间，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地

下停车库内汽车尾气采用机械排风的方式排放，并适当加强机械通风

次数，减少汽车尾气影响。 

（5）项目机械设备采取低噪声设备，水泵、风机、冷却塔等设

备应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要求合理布局，并采取相应的减震、降

噪等防治措施；对各车库出入口应按照《环评报告书》分析布局并在

两侧墙体和顶棚铺设吸声材料，确保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排放限值要求，确保噪声不扰民。在

房屋销售前，须事先向购房者充分说明可能产生的噪声影响。 

（5 塔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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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2.1 地理位置及周围环境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块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项目所在地块东北

角有坤和西溪里住宅小区，东侧为五常港路，隔五常港路为富越香溪

住宅小区；南侧有五常港，隔河道目前为空地，规划为文一村预留金

融商业用地；北侧有规划蒋村一号路（现名：柴紫霞路，延伸段），

隔路目前为空地，规划为住宅用地（杭政储出[2012]58 号地块）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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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对象一览表 

方位 保护目标 评价范围内的规模
本项目红线与保护

目标最近距离 
东北侧 坤和西溪里 约 1200 户 65 m 
东侧 富越香溪住宅小区（在建） 约 200 户 40m 

北侧 
规 划 住 宅 小 区 （ 杭 政 储 出

[2012]58 号地块） 
约 1200 户 30m 

规划 A-19 幼儿园 约 18 班 30m 
南侧 五常港 20m 
西侧 联结余杭塘河与五常港河道 50m 

 
 

图 2.1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 

2.2 项目概况 

2.2.1 项目名称及性质 

项目名称：杭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 57 号地块。 

项目投资：1910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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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治理概况 

3.1 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设有 2 个化粪池，化粪池出

水接入小区东侧五常港路的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 

根据环评预测，待项目交付，居民入住以后，本项目污水总量约

为 31.65 万 t/a，项目商品住宅(设配套公建)项目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后汇总排入市政污水管。根据类比调查，其主要污染因子及浓度

分别为：COD 350 mg/L、氨氮 25 mg/L，由此可得本项目废水污染物

产生量：COD 为 110.78t/a ，氨氮为 7.91t/a。 

3.2 废气 

本项目设有 1 个地下停车库，地下车库设有集气风机及吸风口，

汽车废气通过竖井引至楼顶排放，排放高度距地面约 32 米（23#楼约

27 米），汽车尾气竖井设置情况见表 3.2。已安装餐饮油烟收集处理

装置，处理后引至屋顶高空排放。 

表 3.2 本项目汽车尾气竖井设置情况 

位置 个数 层顶层高（层） 位置 个数 顶层高（层） 

6 号楼 1 11 16 号楼 2 11 

7 号楼 1 11 17 号楼 2 11 

8 号楼 1 11 18 号楼 1 11 

9 号楼 1 11 19 号楼 1 11 

11 号楼 2 11 21 号楼 2 11 

13 号楼 2 11 22 号楼 1 11 

14 号楼 1 11 23 号楼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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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水泵、风机和配电房、地下车库出入口等，

水泵、风机和配电房等均设置于地下室，通过设置独立操作间、减振

措施等减少设备运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4 固废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渣、建设垃圾等除部分回填外均作为

城建回填土，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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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果与分析评价 

4.1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评价 

4.1.1 调查内容 

1、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调查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在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噪声、施工扬尘、汽车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情况。 

2、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调查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

环境的影响情况。 

4.1.2 调查结果与分析评价 

1、施工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的主要噪声源是挖土机、打桩机、搅拌机、升降机、

运输车辆及施工作业等，多为点声源。施工场地上有多台不同种类的

施工机械同时作业，它们的辐射声级将叠加，这些噪声根据施工机械

种类、数量、相对分布的距离等因素不同而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同的噪

声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本项目周围主要为东北侧约 65m

处的坤和西溪里社区。施工期间主要通过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工期，

夜间禁止打桩等高噪声作业等措施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现场调查及查阅有关资

料，施工期间对施工扬尘等的控制措施为： 

(1) 加强作业场的管理，采用主体工程封闭式施工，周边设置临

时围挡，标明工程名称、施工单位名称及文明施工标语。 

(2) 施工废渣、建筑垃圾等采用封闭式运输，并通过设置临时围

挡、洒水抑尘等措施减小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施工泥浆水、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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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施工泥浆水，设置沉淀池，沉淀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

营地建有临时卫生间，并设置化粪池，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4、固体废弃物 

施工废渣、建筑垃圾除部分回填外均由定点企业接纳，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4.2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评价 

4.2.1 调查内容 

调查本建设项目的生态恢复情况，以及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对周

围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4.2.2 调查结果与分析评价 

（1）施工期影响：本项目位于杭州西湖区，区内用地以科研、

居住、商业金融用地为主。本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施工期。施工期的土地开挖、平整引起的水土流失、施工扬尘、噪声

等均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工程

结束，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随之消失。本项目施工活动控制在

征地红线范围内，无其它临时占地，施工期主要通过设置临时围挡、

排水设施等措施减少地下建筑土地开挖、平整引起的水土流失，并通

过后期的土地平整、绿化等生态恢复措施，使这种影响得到缓解。 

（2）项目建设后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项目是城市住宅小区，

具备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其开发行为对生态结构的影响主要是改变

了原有农村村落景观，影响地被植物—土壤环境。由于生态结构变化，

本项目也带来一些环境正效益。由于农用地的减少，使农药使用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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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管理检查情况 

5.1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执行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浙江省环境保护局本

项目的有关审批意见，杭州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在其建设

中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

时”的有关要求，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待项目

交付后可同步投入使用。 

本项目总投资 19106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340 万元，占实际总

投资的 0.70%，其中废水治理 550 万元，废气治理 130 万元，噪声治

理 130 万元，固废治理 20 万元，绿化及生态恢复 450 万元，其它环

保费用 60 万元。 

5.2 环保机构设置及环保管理制度制定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由杭州中海城溪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对项目建设

进行组织工程实施、资金支付等具体工作。项目建设中制订了各种规

章制度(其中包括环保内容)，将各项环保事项落实于设计、施工、验

收各阶段，使环境保护工作有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 

待项目交付使用进入运营期，由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负责各设施及绿化维护等工作。 

5.3 固废处置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施工废渣和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等，除部分用于工程回填外，其余均作为城建回填土，进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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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5.4 环评及审批要求落实情况 

对照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保要

求和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5.4-1 和表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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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环评主要污染物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阶段 污染 
因子 污染防范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营 
运 
期 

废水 

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其他污水汇合，达标

（  GB8978-1996 中 三级 标 准 ， 氨 氮 执 行

CJ343-2010 中的标准限值）后，就近排入市政污

水干管。 

项目已取得城市排水许可

证，准予纳管。 

营 
运 
期 

废气 

①地下车库尾气通过消防排烟系统收集排放 
②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收集后通过竖井至各建

筑主楼屋顶高空达标排放。 
③设专职保洁员，建立高档次生态公厕。 

地下车库设有集气装置，汽

车尾气收集后通过竖井高空

排放。 

噪声 

① 优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② 泵房、排烟机房、风机房、变电所等地下室

设备房应设置单独设备间。 
③ 在风机的进、出风口，送、回风管等空气动

力噪声高的部位根据其位置和对环境的影响情

况，安装相应的消声器。 
④本项目 1#地下车库出入口复土绿化、其它三个

出入口上方采用轻钢结构隔声顶棚，各车库出入

口出入坡道均采用低噪声坡道。 

泵房、排烟机房、风机房已

设置单独设备间，地下车库

设有 4 出入口，顶棚及两侧

采用全混凝土墙体及钢化玻

璃进行隔声。 

固废 
建立健全固体废弃物收集与处置措施。生活垃圾

按城管办要求设置垃圾收集点，做好卫生贮运，

由杭州市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与处置。 

已设置垃圾筒等垃圾收集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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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环评批复意见要求落实情况 
项目 环评审批意见 落实情况 

建设

内容 

项目拟建地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规划单元（XH07），建设内容为商

品住宅及配套公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用地 73321，总建筑面

积 20564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664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9000。项目总投资约 29500 万美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606 万元。 

建设内容与环评批

复基本一致。 

施工

期污

染防

治 

加强施工期污染防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文明施工方案，需严格

按照《杭州市市政公用建设工地文明施工管理暂行办法》等加强管理，

将污染物达标排放和防止扰民等环保要求作为施工合同必备条款之

一。合理选择装卸、堆放等施工场地，优化运输路线，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气，严格执行《杭州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确保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相应限值要求。选择合理施工时间，施工生活污水

和生产废水须经收集、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相应限值要求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统一处理。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

和施工工艺，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合理选择施工车辆进出路线，

无施工工艺特需，夜间不得施工，确需进行夜间施工的，需经有关部

门审批；施工噪声需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
标准限值要求。施工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应当分类堆存，按有关规

范要求安全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施工期已办理夜间

作业证明。 

废水 
项目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合理设计，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处

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实行了雨污分流，

雨水接入附近市政

雨水管网，生活污

水纳入市政污水管

网，已办理了城市

排污许可。 

废气 

加强营运期地下停车库汽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交通管理，减少

汽车在地下停车库的运行时间，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地下停车库内

汽车尾气采用机械排风的方式排放，并适当加强机械通风次数，减少

汽车尾气影响。 

已落实。车库汽车

尾气经竖井屋顶高

空排放。 

噪声 

项目机械设备采取低噪声设备，水泵、风机、冷却塔等设备应按《环

评报告书》提出的要求合理布局，并采取相应的减震、降噪等防治措

施；对各车库出入口应按照《环评报告书》分析布局并在两侧墙体和

顶棚铺设吸声材料，确保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相应排放限值要求，确保噪声不扰民。在房屋销售

前，须事先向购房者充分说明可能产生的噪声影响。 

已落实。水泵、风

机等设备布置于室

内，车库出入口两

侧及顶棚采用全混

凝土及钢化玻璃进

行隔声。 

固废 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收集后应及时清运，不得弃置环境。 

已落实。住宅区内

设有生活垃圾收集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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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6.1 调查结论 

6.1.1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杭州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项目执行了国家有关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

其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按“三同时”要求设计、施工，待项目交付使用

后可同步投入运行。 

6.1.2 生态环境影响情况 

1、环境影响 

(1)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本项目周围主要为东北侧约

65m 处的坤和西溪里社区。施工期间主要通过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工

期，夜间禁止打桩等高噪声作业等措施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 

(2) 施工期间主要通过主体工程封闭式施工、封闭式运输施工废

渣及建筑垃圾、设置临时围挡、洒水抑尘等措施减小施工扬尘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 

(3) 施工泥浆水沉淀后，生活污水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4) 施工废渣、建设垃圾除部分回填外均由定点企业接纳，进行

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2、生态影响 

（1）项目建设前后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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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城市住宅小区，具备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其开发行为对

生态结构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原有农村村落景观，影响地被植物—土

壤环境。由于生态结构变化，本项目也带来一些环境正效益。由于农

用地的减少，使农药使用量剧减，从而大大降低了农药对附近土壤和

水体的潜在危害；由原来分散居住的农村生态系统转变为城市生态系

统，可使生活污染物由原来的无组织排放，转变为统一收集、统一处

理，这将有利于污染源的控制和治理，有利于建设生态良好的优美人

居环境。 

（2）绿地生态补偿 

根据环评，项目交付使用后，在白天时段的人流、车流量较为集

中，平均每日出入人流量约达 5000 人次，其生态影响指标—碳循环

体系的碳释放量和耗氧量在此时间段内会有所增加，区域环境的生态

负荷也将随之而有所增加。根据设计方案，该项目采取垂直绿化、异

地植绿等措施，以尽量达到生态改善目的，提高区域生态系统功能。 

6.1.3 环保设施落实情况 

环评及批复中对于废水、废气、噪声及固体废物的相关环境保护

设施已基本落实。 

6.2 总结论 

杭州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废水已取得排污取可证，按要求纳

管；地下车库尾气、油烟废气等已安装收集设备，按要求排放；水泵

房、地下车库两侧等已做隔声处理。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施工，待项目交付使用后可同步投入运行，落实了环



杭政储出[2012]57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先行）竣工验收调查报告 

                       第 20 页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评及其批复意见要求的环保设施和有关措施，基本具备建设项目阶段

性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6.3 建议 

1、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土地平整，生态恢复； 

2、按环评及其批复意见要求，落实项目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 

3、待本项目交付使用，营运负荷达到 75％以上后，应及时完成

后续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